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２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预计全年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万元）

去年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裂

解物、六甲基二硅氧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注：去年总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总金额可能存在差

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８

，

６７８．６５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企业住所：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大桥路

９３

号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工机械、农药、化肥、包装物的制造和经营，本企业自产

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农药及其中间体的出口业务，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三来一补”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

咨询、修理服务，汽车运输业务，化工、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设备及机组的维修、保养（限分

支机构经营）。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传化、徐冠巨、徐观宝出资设立的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安化工的

第一大股东，因此新安化工成为本公司关联企业，公司向新安化工采购原材料的交易为关

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八甲基环四硅氧烷、裂解物、六甲基二硅氧烷等原材料为公司及

下属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产品。定价以供货方在同等条件下向非关联客户的供

货价格为依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化学原料产品中有八甲基环四硅氧烷、裂

解物、六甲基二硅氧烷等化学原料，属于有机硅产品。 有机硅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行业进

入壁垒高，国内只有个别厂家有生产能力，行业垄断性较强。新安化工是主要有机硅生产厂

家之一，位于浙江省境内，公司选择与其合作是从其产品的质量、工艺、成本等各方面考虑

的结果。

此项交易的定价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情形，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上述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徐冠巨、徐观宝、应天根、吴建华将回

避表决。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将该项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通知了公司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获得了独立

董事的认可：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购买浙江新安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安化工”）生产的八甲基环四硅氧烷、裂解物、六甲基二硅氧烷

等化学原料。 由于新安化工的控股股东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出资设立的传化集团有限公

司，因此公司与新安化工的原材料采购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将此项关联交易的事项对我们进行了通报，我们在了解了此项关联交易的具体情

况并且审核了相关材料后认为，公司与新安化工的交易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此项交易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我们认可此项关联交易，

同意将此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甲方）与新安化工（乙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签署了为期一年的《原材料采购协

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货物价格：定价依据，以供货方在同等条件下向非关联客户的供货价格为依据。如遇

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度变动，甲、乙双方均可提出要求，并以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最终结算价

格。 乙方承诺，提供予甲方的货物价格应与其在同等条件下提供给第三方同样货物的价格

一致。

２

、货款支付：一般情况下，甲方本月采购的货物所应支付的货款应在当月底付清。货款

结算方式：在协议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办理现汇付款或银行承兑汇票。

３

、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协议有效期届满

后，若双方不书面提出异议，本协议自动延续至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之

日。

４

、成立及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履行

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先认可原材料采购关联交易的说明。

２

、公司与新安化工签订的原材料采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３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１２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４

Ａ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０７

云化债 权证简称：云化

ＣＷＢ１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终止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

１０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面值

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每

１０

张为

１

手）。 每手云天化分离交易可转债持有人获配

５４

份认股权证。

上述认股权证共计

５

，

４００

万份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认股权证

的交易简称为“云化

ＣＷＢ１

”，交易代码为

５８００１２

。

“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７

日，共计

７３１

天。

“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一）开始停止交易。“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３

月

６

日

期间的

１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予以摘牌。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０８７０－８６６２００６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３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１２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５

Ａ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０７

云化债 权证简称：云化

ＣＷＢ１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上

刊登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第一次提示公告》，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

月

２０

日期间进行了持续信息提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３

月

６

日，

“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进行了行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云南

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结果公告》。 现将“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

证行权实施后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动的原因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１０

亿元认股权

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每

１０

张为

１

手）。 每手云天化分离交易可转债持有人获配

５４

份认股权证。 上述认股权证共计

５

，

４００

万份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认股权证的交易简称为 “云化

ＣＷＢ１

”，交易代码为

５８００１２

。认股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上市满

２４

个月之日的前

１０

个交易

日内行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３

月

６

日，“云化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进行行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共计

５３

，

７７１

，

０１２

份“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成功行权，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结束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６

，

１４１

，

９７７ ６０．８１ ３２６

，

１４１

，

９７７ ５５．２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０

，

２０８

，

２９２ ３９．１９ ５３

，

７７１

，

０１２ ２６３

，

９７９

，

３０４ ４４．７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股份总数

５３６

，

３５０

，

２６９ ５３

，

７７１

，

０１２ ５９０

，

１２１

，

２８１

三、股份变动的过户情况

“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后，持有人的新增股份已全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四、本次“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次“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前，公司前

１０

名

Ａ

股股东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制条件的流

通股数量（股）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９０１％ ３２６６４１９７７ ３２６１４１９７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１１％ ６４９２７４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９３４％ ５００９８７４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５５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６６％ ２４９９７７７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４５％ ２３８６３０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９１％ １５６１９５８

中国农业银行

－

长信银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８０％ １４９９８５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７０％ １４４７８７３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７０％ １４４７８２１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本次“云化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后，公司前

１０

名

Ａ

股股东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制条件的流

通股数量（股）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８２６％ ３２９４４１９７７ ３２６１４１９７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１％ ８０９２７４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７８１％ ４６０９８７４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２４％ ２４９９７７７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４％ ２３８６３０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０．３３９％ １９９９９９１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意理财

－

０１８Ｌ－ＷＮ００１

沪

０．３２４％ １９１０４８４

江育梅

０．２８９％ １７０４２８３

中国农业银行

－

长信银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５４％ １４９９８５４

李晟

０．２４８％ １４６４９９５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及电话通

知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际出席七名。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会议的董事审议以下议案，并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流行前线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行前线”）和广东海印缤缤广场

商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缤缤广场”） 分别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和

２７５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 本次贷款均以广东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商展中心”）部分物业作为抵押物，由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印集团”）提供信用担保。

投票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议案》；

广州市海印东川名店运动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川名店”）、 广州市海印布料总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布料总汇”）、 广州市海印广场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广场”）、流

行前线、广州市海印布艺总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艺总汇”）等五家全资子公司向兴业银

行广州分行申请合共人民币

４３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上述贷款均由控股股东

海印集团、实际控制人邵建明先生、邵建佳先生以及公司的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有关贷款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申请贷款的

子公司名称

贷款金额

（万元）

个人担

保情况

企业担保情况

东川名店

１

，

０００

邵建明

邵建佳

海印集团、商展中心、缤缤广场、流行前线、布料总汇、海

印广场、布艺总汇

布料总汇

１

，

０００

海印集团、商展中心、缤缤广场、流行前线、东川名店、海

印广场、布艺总汇

海印广场

１

，

０００

海印集团、商展中心、缤缤广场、流行前线、东川名店、布

料总汇、布艺总汇

流行前线

８００

海印集团、商展中心、缤缤广场、东川名店、布料总汇、海

印广场、布艺总汇

布艺总汇

５００

海印集团、商展中心、缤缤广场、前线前线、东川名店、布

料总汇、海印广场

合计

４

，

３００

投票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全资子公司商展中心未来寻找合适时机并购商业物业项目需要， 拟向有关银行申请贷

款，预计贷款额度

４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十年（以上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为申请授信金

额和期限，具体担保额度和担保期限以实际贷款金额和期限为准）。 本次贷款以商展中心部

分自有房产作抵押，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缤缤广场为商展中心本次

４

亿元人民币的

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东

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０９－０５

号）。

投票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１１

条，“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１０％

的担保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本次单笔担保额为

４

亿元人民币，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４１．２１％

（按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审计净资

产

２８３

，

２５９

，

２５４．７８

元计）， 所以此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事宜。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投票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海印商品展销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海印商品展销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展中心”）因未来寻找合适时机并购商业物业项目需要，拟向

有关银行申请贷款，预计贷款额度

４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十年。 本次贷款以商展中心部

分自有房产作抵押，由公司及广东海印缤缤广场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缤缤广场”）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

案，此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广东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１

号主楼第四层

４６０

室

（三）法定代表人：邵建明

（四）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

（五）经营范围：场地出租

（六）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１００％

）

（七）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商展中心资产总额为

５１

，

４１５．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８

，

４１２．３４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０

元，应付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金额

４７

，

７６２．４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００３．５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实现净利润

９５６．８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商展中心资产总额为

５２

，

３３４．３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８

，

１５９．６９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０

元，应付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金额

４７

，

４４９．０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４

，

１７４．６３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９

月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７１．１３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２．０２％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宜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尚未签订担保协议，根据商展中心的说明，主要

担保协议内容拟为：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的信用担保。

（二）提供担保的期限：预计十年。

（三）担保金额：预计人民币

４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一）商展中心拟寻找合适时机并购优质商业物业项目，进一步扩大商业物业的经营规

模，为此商展中心需储备资金满足并购需要。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公司为商展中

心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的信用担保有利于进一步做强上市公司的商业物业板块，

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有利，该项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致同意公司该项担保议案。

（二）以上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为申请授信金额和期限，具体担保额度和担保期限以实

际贷款金额和期限为准。

（三） 因本次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拟向有关银行申请贷款预计

４

亿元作为并购优质商业物

业项目的储备资金。公司拟对其向银行贷款

４

亿元人民币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对象的主体资

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广东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是合理的，符合相关规定

的要求。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六、 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

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１１５０

号），核

准海印股份向海印集团发行

２４３

，

２７５

，

７２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及以现金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交

易资产交割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截至目前，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８３．５８％

， 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备考合并净资产的

７９％

（备考合并资产总额为

１４４

，

０７２．７６

万元，备考合并净资产为

６５

，

８２２．５９

万元）。且全部为对子

公司担保，无对外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商展中心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商展中心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

（四）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６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三）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５８６

号广州市总统大酒店

Ａ

座十四楼会议厅

（四）会议期限：半天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议程：

（一）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番禺海印体育休闲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海印商品展销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０９－０２

号、

２００９－０４

号）。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

Ａ

股）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嘉宾。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 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 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

书。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

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均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下午

５

：

００

以前收到为准。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并与委托书一并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二）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

５６－５８

号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五、其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潘尉、江宝莹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７９４９０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７９９８４８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

５６－５８

号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范围及期限：

委托股东（公章或签字）：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委托人帐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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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08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决定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09

年

3

月

26

日（周四）上午

9

时

30

分

2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本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 出席对象：

2009

年

3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在深圳证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

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特别邀请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汇通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长沙沙河水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人民币

1.5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刊登在

2009

年

3

月

10

日的 《证券时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

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

、登记时间：

2009

年

3

月

26

日上午

8:40－9:10

；

4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5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外地股东可以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四、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凡 李锐

联系电话：

0755－86091298 86090259

联系传真：

0755－86090688

（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商城七楼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18053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时间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 出席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汇通支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

同》，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沙沙河水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人

民币

１．５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九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07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分别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汇通支

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沙沙河水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人

民币

1.5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

同时公司承诺：

1

、本公司对借款人（长沙沙河水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投资真实自

愿，来源合法，在归还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汇通支行贷款本息前保证不抽资、不撤资、不挪

用资金；

2

、由于销售或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项目资金缺口时，及时补充自由资金，确保项目

如期完工。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一相关内容详见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告 （公告编号

2009-

009

）。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09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沙河股份

"

或

"

本公司

"

）拟与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

汇通支行在深圳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本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长沙沙河水利投资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沙河置业公司

"

）的人民币

1.5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

2009

年

3

月

6

日， 沙河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汇通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沙沙河水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人民币

1.5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此项议案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长沙沙河水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点：长沙市捞刀河镇捞刀河社区居

委会办公楼三楼；法人代表：汪运涛；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水利工程投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沙河股份目前投资长沙沙河置业公司人民

币

8,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

2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3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长沙沙河置业公司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0,189.01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44,452.75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2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4,

452.75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元，净资产人民币

5,736.26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利润

总额人民币

-945.80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08.9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担保范围：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2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期限：自贷款发放之日起叁年；

4

、保证金额：人民币

1.5

亿元；

5

、贷款利率：

3

年期年利率

5.4%

的基础上上浮

30%

，综合年利率为

7.02%

。

四、董事会意见

长沙沙河置业公司为本公司

100％

控股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本公

司董事会一致认为：为保证长沙房地产项目的顺利进行，经过充分的了解认为长沙沙河置

业公司具有偿还该笔贷款的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同意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沙河股份（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为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300

万元

（其中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沙河置业公司担保贷款金额人民币

13,200

万元，为本公司

控股

70％

的控股子公司新乡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担保贷款金额人民币

2,100

万元）， 占本

公司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4.50％

。截止

2009

年

2

月

28

日，长沙沙河置业公

司贷款全部归还，本公司为新乡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人民币

5,100

万元。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九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09-0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按

7%

出资比例向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增资

8,400

万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和配置的优化，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或上海电力

"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向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增资

8,

400

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目前已出资

5,600

万元，持有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

7%

股权。

经过几年的运行，财务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2006

年至

2008

年分别

实现利润总额

0.92

亿元、

1.79

亿元、

3.04

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2.31%

、

25.88%

、

22.30%

。 公司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

为满足财务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以及按照人民银行对流动性比例的要求， 财务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金从

8

亿元增至

20

亿元。 公司作为财务公司的股东之一，拟增资

8

，

400

万元，股权

比例保持

7%

不变。

鉴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故该议案

视同为关联方交易，

6

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由其他

7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

表决，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正式组建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

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2]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

问题的批复》（国函

[2003]17

号文件）精神，依据《国家计委关于国家电力公司发电资产重组划

分方案的批复》（计基础

[2002]2704

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章程〉的通知》（国经贸电力

[2003]172

号文件）要求，在原国家电力公

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大型企业， 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

企业工商注册号：

1000001003773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

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企业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经营范围：中电投集团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

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

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

的咨询服务；培训；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至

2007

年底，中电投集团可控装机容量

4,300

万千瓦，其中水电

963

万千瓦，火电

3,

327

万千瓦，风电

10

万千瓦；核电权益容量

135

万千瓦；煤炭产能

3,400

万吨，有色金属产能

43

万吨。

2007

年，中电投集团共计发电

1,911

亿千瓦时（含转出电量

32

亿千瓦时）、原煤产量

2,717

万吨、有色金属产量

3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

11％

、

32％

和

103％

。

三、关联交易标的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总额人民币

80,000

万元。

2．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6

层。

3．

业务范围：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业务；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

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保险兼业代理；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仅限于投资保险经纪公司；有价证券投

资；仅限于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和成员单位企业债券等风险相对较低的品种。

4．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

出资比例：目前，中电投财务公司由中电投集团按

42.50%

比例控股投资；其余

57.50%

投资比例由中电投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等

13

家单位共同参股投资形成，其中，上海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按

7%

投资比例出资，出资金额

5,6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拟将目前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8

亿元增至

20

亿元， 按照出资比例

7%

，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8,400

万元。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持有财务公司

7%

股权。 经过几年的运行，财务公司获得了快速发

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2006

年至

2008

年分别实现利润总额

0.92

亿元、

1.79

亿元、

3.04

亿元，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2.31%

、

25.88%

、

22.30%

。 公司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 同时，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电源项目的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继续增资中电投财务有限

公司，支持其发展，使其为公司长期提供稳定、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进一步保障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5

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09-004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

2009

年

2

月

20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已经披露。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

00

时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锦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6237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78%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伟、喻显彬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237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

案》。

上述经营范围的增加项目具体以审批结果、工商核准为准，若相关部门批准、工商核准

的公司经营范围与上述增加经营范围的文字描述不同，以最终核准为准。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

理与此相关的经营范围变更事宜。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237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237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237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09－006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于近日将原质押给平顶山天鹰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部

500

万股，原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全部

500

万股，以及质押给北

京供销社朝阳投资管理中心的

150

万股，合计

1150

万股解除质押。 （以上质押事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08

年

8

月

5

日、

2008

年

12

月

12

日、

2009

年

1

月

1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08-008

、

2008-029

、

2009-004

号公告）。

科瑞天诚分别于

2009

年

3

月

4

日、

6

日将解除质押后的

650

万股、

136

万股， 合计

786

万股质押给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借款担保， 质押期限分别自

2009

年

3

月

4

日、

6

日

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上述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于

2009

年

3

月

4

日、

6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6000

万股）

的

37.5%

。 科瑞天诚本次将

1150

万股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

786

万股后，累计质押所持有

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63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225%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三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125

股票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09-003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9

日收到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获悉该公司

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8.52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16％

）作为华

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提供人民币

4000

万元融资租赁的质押担保（期限为三年），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09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397.04

万股， 本次质押

2198.52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0%

，剩余股份没有质押。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10

日


